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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络第一案”的女教师黄静裸死案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这场耗时3年之久的案件首次取得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事情

发生在2003年2月23日下午两点多，姜俊武在黄静家吃完午饭

后，带黄离开。第二天上午11点多，黄被发现全身赤裸死在

学校宿舍床上。随后，公安机关对此案立案侦查，姜俊武也

被采取强制措施。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为查清死因，多家

鉴定机构在历经五次尸检、六次死亡鉴定之后却得出多份截

然相反的鉴定结论。到底该采信哪份鉴定结论来认定死因，

进而作为判案依据呢？受这个问题的困扰，法院迟迟不能做

出判决。随之而来的是死者家属和公众对现行法律处理死亡

案件制度的诘问。终于，在案发41个月之后即2006年7月10日

，法院采信最高院司法鉴定中心作出的司法鉴定对此案作出

一审判决，被告人姜俊武被判无罪。至此，这场耗时三年之

久的斗争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的结果。 此案对双方当事人来

说可能并没有结束。姜俊武赢得了尸检报告和法律的支持，

但却付出丧失人身自由长达3年之久的代价，且至今仍未摆脱

舆论对他“罪犯”身份的怀疑；而黄静之母黄淑华，曾一度

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在经历无数曲折之后，她的努力并没

有换来她期待的结果，饱尝失女之痛的黄静父母是很难接受

这一无罪判决的，其正在请求检察院进行抗诉。黄静案可能

还将继续备受亿万公众关注，那么如何理性看待这个案件的

处理程序也许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法治课题。 关涉死亡



事件的处理程序，让我想起了我在香港进行研修期间了解到

的大西北(天水围)灭门惨案审理情况。 事件发生于2004年4

月11日，金淑英从内地到香港与丈夫李柏森及一对女儿团聚

。不久，她的丈夫就扬言要杀死她和一对女儿。她多次寻求

居住地社工帮助、入住庇护中心，并曾经要求警方保护，但

都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还是酿成一家四口死亡的悲剧

。 该事件于2005年8月在死因庭历经13天的审讯，陪审团经过

四个半小时的商议最终达成一致裁决：男死者死于自杀，他

的妻子和一对女儿则死于非法被杀，即李柏森杀死金淑英3母

女后自杀。认定金淑英3母女死于他杀，即可确定本案是一个

刑事案件，但因凶手李柏森已经死亡，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否则本案将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在作出裁决的同时，陪审

团针对警方、社署和志愿团体提出12项建议，防止惨剧重演

。而社署委任的小组，还提出多项建议(包括整合社会资源，

利用警队、教统局、区议会等多家机构的网络等)，要求相关

机构加强前线人员警觉性和敏感度、对社工提供关于家庭暴

力及法律方面的培训，并立即着手实行。 同是死亡案件，内

地与香港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处理程序和产生的社会效果让

我很受触动。在感叹香港立法细腻完善的同时，也让我感受

到了死因法庭存在的意义。可以看到，由于我国内地没有相

应的法律程序的规定，我国对不明原因死亡案件性质的认定

取决于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而这种单方面作出的调查结果

又很难使双方当事人信服，致使许多案件最后不得不纳入刑

事诉讼程序，有违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目的的实现，同时这

也造成许多类似的案件都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和解决，浪费

诉讼资源，更使双方当事人各自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和负



担，对生者和逝者来说都是一种痛苦。而在香港，正是由于

死因法庭的存在，有效的防止了此类结果的发生，得到了很

好的社会效应。面对此种现状，我认为有必要研究死因法庭

制度，以作为我国今后的立法借鉴： 一、香港的死因法庭与

死因裁判官 香港的死因裁判法庭审理各类非正常情况下死亡

事件，如：突然死亡、因意外或暴力事件而死亡、或在可疑

情况下死亡，以判明死亡的性质和原因。根据香港现行法例

规定，共有20例死亡案件需要报死因裁判官处理。其中包括

：死亡原因不明、意外或受伤所导致的死亡、在官方机构看

管下死去（如在狱中或羁留中心死亡）、胎儿死亡、产妇死

亡、自杀身亡、受虐待、饥饿、疏忽导致死亡等。同时还规

定了报告的责任人，当获悉死亡事故时，任何有责任呈报死

亡案件的人士均应尽速向死因裁判官报告。与内地不同的，

此处的报告责任人不是死者的家属，而是死亡事件的相关责

任人，如：若医生要为死者切除部分器官，在手术前医生必

须报死因裁判官并获得同意。一旦手术中或手术后出现死亡

事故则医生必须及时向死因裁判官报告。同样的，在警方看

管期间发生的死亡事件应由警方向死因裁判官报告。 香港法

例规定：有义务报告的责任人，在指明的特定情况下，知悉

有须予报告的死亡案件发生，则该人须在知悉该宗死亡案件

后，在合理的切实可行范围内尽快将该宗死亡案件报告。除

另有规定外，任何人如没有履行委予他的责任，即属犯罪，

一经定罪，可处第1级罚款及监禁14日。也就是说，如果有义

务报告的责任人不履行报告的责任，一经发现即将被定罪判

刑。法律如此细腻的规定，防止了死亡事件发生后无人过问

，不了了之的可能。也让当事人家属有充分理由不去考虑亲



人会死得不明不白。 死因裁判官是普通法执行地区内的一个

特别的死因裁判法庭的首长。在香港，死因裁判官的主要职

责是查明其死因及环绕事件的情况。死因裁判官办事处的主

要功能是：查明环绕着死亡事件的真相；作出防止同类死亡

事件再发生的建议；使一些新的危害生命因素及早被发现；

揭发被忽视的罪行。 每当有人在下列情况中丧生，死因裁判

官便可会同五人陪审团或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情况下开庭研

讯∶突然死亡、意外死亡、暴力死亡、在可疑情况下死亡及

尸体在香港发现或被运入香港。同时，如发生下列情况，必

须开庭研讯∶有人在官方机构看管下死去或根据律政司司长

的要求等。一般来说，工业意外导致的死亡事件均会开庭研

讯。 二、死因法庭存在的意义 对于一例死亡事件，可能的原

因有几种情况：自然死亡、意外死亡和他杀的非法事件。死

因法庭存在的目的在于查明死亡事件的性质和原因，对死亡

事件和死者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处理。由于针对不同类型

的死亡事件法律规定了明确的有义务报告责任人，即凡法律

规定中的不明死亡案件都会必然的引起法律程序的启动，使

死亡事件的责任认定从发生时就进入了法律程序（与内地不

同的是这些都与死者家属的意识和看法无关）。另外，法庭

在认定某一种死亡原因的同时，也就明确了可能的法律责任

。 事实上，黄静案并不是一个复杂的案件，但却为何让黄淑

华不辞辛苦地四处奔波长达三年之久？又为何从一个普通的

刑事案件到一个公众事件，再到“中国网络第一案”，最终

引发了强大的社会情绪，甚至于使公众一度对司法权威产生

质疑？归根结底主要是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缺少一个

对死亡案件进行死因认定的独立的法律程序，来避免公安机



关自侦自查、多头鉴定、重复鉴定。如果存在一个死因认定

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前置程序，那么同一死亡案件就不可能

因为有多家鉴定机构作出截然不同的鉴定结论而造成被害人

死亡原因无法确定，进而无法对案件进行定性。也不会有那

么多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质疑。黄静案中，正是因为在被害人

死亡原因未查清，即黄静是自然死亡、意外死亡还是他杀未

有定论的情况下即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确定了姜俊武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给整个事件定上了刑事案件的基调

，既可能使无辜的人受到不应有的起诉和审判，也容易引导

死者家属始终带着“犯罪嫌疑人可能就是凶手”的判断去探

求事情真相，也给事情的解决增加相当大的难度。 三、死因

裁判的程序 每当有非正常死亡案件发生时，随着有义务报告

责任人的报告，相关的死因裁判工作程序也就开始启动了。

在向死因裁判官报告的同时，尸体将被送往医院或公众殓房

，并由病理学家展开以下程序：首先要进行尸体外部检验。

如果能够确定死因，则向死因裁判官提交报告及检验结果，

可建议免将尸体剖验，并要求发出埋葬或火葬命令；如果未

能确定死因，则要求发出尸体剖验命令，向死因裁判官简述

各情况，例如临床病征背景等。死因裁判官仔细考虑病理学

家提出的报告后，按情况发出以下其中一项命令：尸体剖验

命令、批准免将尸体剖验的命令、埋葬命令、火葬命令。如

果死因裁判官不能断定死因或有其它原因，则会命令剖验尸

体之后，研究病理学家提交的尸体剖验报告，考虑是否需要

进行调查。 死因裁判官的意见是具有强制性的。如果病理学

家建议剖验尸体，而死者家属申请豁免，死因裁判官将于内

庭会见家属，以便决定是否发出尸体剖验命令或批准免将尸



体剖验。2003年7月10日，发生在香港的屯门公路九巴惨剧中

，6至7名死者亲属不满法医官解剖尸体，对死者无法留“全

尸”入土为安提出强烈的抗议。家属认为：死者既然明显是

因车祸从高处堕下死亡，法医官坚持剖尸不合理。“人人都

知我妹妹是因车祸跌死的，为什么还要剖尸?”。然而，最终

究竟是否剖验，决定权在死因裁判庭。其原因是：死因裁判

官在一些可疑或涉公众利益的死亡案件，可要求法医官剖验

死者以调查死亡原因，家属反对也无效。容许强行验尸的目

的是要把一些可疑（如涉嫌谋杀）的死亡案查个水落石出。 

如果死因裁判官决定调查一宗须呈报的死亡事件，则由警方

进行调查，然后向死因裁判官提交死亡调查报告。死因裁判

官研究报告后，便决定应否开庭研讯，或征求专家的意见。

死因裁判官亦可发出手令，授权有关人员进入并搜查任何曾

发生死亡事件的处所和地方。 研讯时，死因裁判官及陪审团

要确定死者的身份，死者是如何、何时、在何处死亡。研讯

程序以下列方式进行：死因裁判官展开研讯、传召证人出庭

作证，由死因裁判法庭主任或政府律师、陪审团、死者家属

、其它有利害关系人士及死因裁判官分别讯问，后由死因裁

判官总结该案，最后，死因裁判官或陪审团宣读裁断。根据

法例，死因裁判官或陪审团拟定裁断时，不得作出任何有关

民事法律责任问题的决定。所有赔偿及民事法律责任的申索

，应向处理民事诉讼的法庭提出，并在该庭聆讯。 在作出法

庭裁断的同时，为防止类似死亡事故再发生，法庭还会将有

关改善此类问题、避免同种问题发生的建议记载在裁断书内

。例如：该案件如果是由于工业意外引起的，裁判官就将在

裁断书中提醒厂方采取适当行动，填补工作流程的漏洞，或



改进操作方法，避免再发生类似的致命意外。 研讯中如果发

现死亡事件涉及到谋杀、误杀、杀婴或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

亡等刑事罪行，死因裁判官将会中止有关死因的研讯，并将

此事转送律政司司长处理，这也就意味着有关此例事件将引

起刑事诉讼程序。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前，有关死因的研讯

不能重新展开。 当然，在整个不明原因死亡案件的审理过程

中，死者家属是可以提出异议的。例如：经过调查，如果死

因裁判官做出不研讯决定，此时死者家属可以以有适当利害

关系人士的身份向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申请展开死因研讯。如

果研讯已完结，也可以要求就同一案件重新研讯，也就是对

死因裁判的结果提出上诉。另外，律政司司长也可以向高等

法院原讼法庭申请展开死因研讯，如果研讯已完结，也可以

要求就同一案件重新研讯，曾担任首次研讯的陪审团，应当

再度出任重开研讯的陪审员。 四、在我国设立死因裁判制度

的必要性 我国法律对刑事诉讼程序各个阶段设置了严格的期

限，充分体现了现代法治国家注重诉讼高效和人权的保障。

而黄静一案却让公众翘首等待了41个月才等到了一个阶段性

的结果。我们不仅要问在这漫长等待中有多少时间是花费在

调查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和案件的定性上？又有多少时间

是花费在黄静死因的确定上？众所周知，本案中正是因为据

以确定黄静死因的多份鉴定结论之间互相矛盾，导致真相难

辨，进而拖累整个诉讼程序变得异常冗长。试想一下，如果

在我国法律框架内设置一个死因裁判程序作为诉讼程序的前

置程序，将案件的性质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定性，而不是将

许多未决的疑问都混杂到诉讼中去解决，那么还会有黄淑华

因为鉴定机构多头并起、事情真相难辨而不辞奔波吗？还会



有那么多公众对司法权威如潮的质疑吗？还会有公检法三家

那么多的司法资源被浪费掉吗？还会在死者未被确定死因即

未被认定他杀的情况下，就去抓所谓的“凶手”吗？ 显然，

上述问题暴露了我国法律程序存在重大制度性疏漏。建议在

我国制定完善的死因裁判制度，让事件在发生时即进入法律

程序的运行之中，在法庭确定死亡原因的同时也就明确了案

件的性质，明确了可能的法律责任，这才是解决此类问题的

根本方法。因此，借鉴死因法庭的作法，建立我国的死因裁

判制度，使各类非正常死亡案件能够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不

仅仅是当事人家属的愿望，也是完善法律制度、构建和谐社

会的必然要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